
(上接 B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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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收购优质资产

，

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合计需发行股份的上限为

６１

，

３３３

，

６１８

股

。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烽火星空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合

并报表净利润为

７

，

６５２

万元

，

按上述数据测算

，

烽火星空

４９％

股权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实现的每股收益为不低于

０．６１

元

，

高于烽火通信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０．３８

元

／

股的盈利能力

。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的总资产规模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规模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水平均将得以提升

，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本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

、

市场拓展能力

、

资源控制能力和后续发展

能力

，

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

，

增强上市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

符合股东利益诉求

。

三

、

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

，

本公司因拟披露重大事项申请停牌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

本公司因筹划本次交易申请停牌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

，

拉萨行动召开股东会

，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拉萨行动转让烽火星空

４９％

的股权予本

公司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

，

烽火星空召开股东会

，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拉萨行动转让烽火星空

４９％

的股权予本

公司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

众联为本次交易出具的鄂众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４

］

１１５４

号

《

资产评估报告

》

经邮科院备

案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

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

及相关议案

。

四

、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

案

。

本次交易烽火通信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拉萨行动持有的烽火星空

４９％

的股权

，

并募集

配套资金

。

其中

：

（

一

）

拟向拉萨行动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烽火星空

４９％

的股权

，

其中发行股份

支付对价

６５

，

０００

万元

，

发行股数

４４

，

８５８

，

５２３

股

，

另支付现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

二

）

拟以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配套资金总额

不超过

２１

，

５００

万元

，

发行股份不超过

１６

，

４７５

，

０９５

股

。

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

（

本次收购烽火

星空

４９％

的股权对价

７５

，

０００

万元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２１

，

５００

万元之和扣除募集配套资金中用于支

付现金对价部分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的

２５％

。

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中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将用于支付烽火通信购买烽火星空

４９％

股份的部分对价

，

剩余

１１

，

５００

万元用于烽火星空的运营资金安排

（

扣除发行费用后

），

并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尽快通过增资的

方式投入烽火星空

。

烽火通信向拉萨行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

最终募集配套

资金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

如果募集配套资金出现未能实

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情形

，

则由公司自筹解决

，

确保本次收购烽火星空

４９％

的股权交易完成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烽火通信将持有烽火星空

１００％

股权

（

含通过其全资子公司烽火集成持有的

５１％

股

权

）。

五

、

标的资产的定价

本次交易中

，

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烽火星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

最终采用

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烽火星空

４９％

的股东权益价值的定价依据

。

根据众联出具的鄂众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４

］

１１５４

号

《

资产评估报告

》，

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

，

烽火星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１５３

，

１５１

万元

，

增值率

３７５．８３％

。

烽火星空

４９％

股权对应的评估值为

７５

，

０４４

万元

，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

，

本次烽火星空

４９％

的股东权益的最终交易价格为

７５

，

０００

万元

。

本次评估结果已经邮科院备案

。

六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拉萨行动与烽火通信无关联关系

。

七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相关财务数据

4

计算的结果如下

：

4

下表中烽火通信、烽火星空财务数据均取自其 2013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根据《重组管理办法》规定，资产

总额、资产净额以经审计资产总额、资产净额乘以该项投资所占股权比例分别与交易价格相比孰高值为计算标准，营

业收入为经审计的 2013 年度数据乘以该项投资所占股权比例。

单位

：

万元

项目 烽火星空 烽火通信 占比 是否构成重大

资产总额

７５

，

０００ １

，

４３５

，

８２１ ５．２２％

否

资产净额

７５

，

０００ ６４６

，

２４６ １１．６１％

否

营业收入

２７

，

３１５ ９１０

，

９４５ ３．００％

否

由上表可以看出

，

根据

《

重组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同时

，

本次交易采取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

，

需通过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的审核

，

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

八

、

本次交易未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前

，

国务院国资委通过邮科院的控股子公司烽火科技及烽火科技的全资子公司武汉虹信通

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烽火通信

５１．２５％

的股份

，

是烽火通信的实际控制人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国务院国资委通过邮科院的控股子公司烽火科技及烽火科技的全资子公司武汉虹

信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合计至少持有烽火通信的

４８．１９％

股份

，

仍为烽火通信的实际控制人

。

因此

，

本次

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权变更

，

亦不构成借壳上市

。

九

、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股票仍具备上市条件

根据

《

证券法

》、《

上市规则

》

等相关规定

，

上市公司股权分布发生变化导致不再具备上市条件是指社会

公众股东持有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

４

亿元的

，

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

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

。

社会公众股东不包括

：（

１

）

持有上市公司

１０％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

２

）

上市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

。

以发行股份

６１

，

３３３

，

６１８

股计算

（

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的

股本将由

９６６

，

７０４

，

５５０

股变更为

１

，

０２８

，

０３８

，

１６８

股

，

社会公众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将不低于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仍满足

《

证券法

》

及

《

上市规则

》

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

条件

。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

、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ＦｉｂｅｒＨｏｍｅ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时间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９８

证券简称 烽火通信

注册地址 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８８

号

办公地址 武汉市洪山区光谷创业街

４２

号

注册资本

９６

，

６７０．４５５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童国华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１３７７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７３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９３８８５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６９１７０４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ｆｉｂｅｒｈｏｍｅ．ｃｏｍ．ｃｎ

经营范围

光纤通信和相关通信技术

、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开发

；

相关高新技术产品制造和销售

，

系统集成

、

代理销售

；

相关工程设计

、

施工

；

技术服务

；

自营进出口业务

（

进出口经营范围及商品目录按外

经贸主管部门审定为限

）。

二

、

上市公司设立及股本变动情况

（

一

）

烽火通信的设立

公司经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经贸企改

［

１９９９

］

１２２７

号文批准

，

由主发起人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对其

下属系统部和光纤光缆部的经营性资产进行重组

，

并以经评估确认后的净资产作为出资

，

联合武汉现代通

信电器厂

、

湖南三力通信经贸公司

、

湖北东南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华夏国际邮电工程有限公司

、

江苏省

邮政电信局

（

现重组变更为中国电信集团江苏省电信公司

）、

北京金鸿信科技咨询部

（

现重组变更为北京中

京信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

北京科希盟科技产业中心

、

湖北省化学研究所

、

浙江南天通讯技术发展有限公

司

、

武汉新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１０

家其它发起人

（

均以现金出资

）

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

注册资本

３３

，

０００

万元

。

（

二

）

烽火通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１

］

５１

号文核准

，

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向社会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０００

万股

。

另外

，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

《

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

并经

财政部财企便函

［

２００１

］

５０

号文函复

，

公司国有法人股股东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８００

万股划拨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

由公司公开募股时一并向社会公众发行

。

前述股份共计

８

，

８００

万股

，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１．００

元

。

本次公开发行后

，

公司总股本增至

４１

，

０００

万元

，

其中法人股和社会公众

股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７８．５４％

和

２１．４６％

。

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

股票简称

“

烽火通信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４９８

”。

（

三

）

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７

日

，

公司完成股权分置改革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为

：

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流通股股份获得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４．８

股对价股份

。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

公司股本总额不变

，

仍为

４１

，

０００

万元

；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

，

原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由改革前的

７８．５４％

降低至

６８．２３％

，

原流通股

股东的持股比例由改革前的

２１．４６％

上升至

３１．７７％

。

（

四

）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８

日以

“

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９３０

号

”

文核准

，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以非公开方式

向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

３

，

１８０

万股

，

至此公司的股份总数增至

４４

，

１８０

万股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

利安达验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０３９

号

”《

验资报

告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止

，

烽火通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

股

３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

每股

面值

１．００

元

，

每股实际发行价格

１７．５７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５５８

，

７２６

，

０００

元

，

扣除承销费

、

保荐费及

其他发行费用合计

２０

，

７７３

，

０５４

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３７

，

９５２

，

９４６

元

，

其中股本

３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元

，

资本公积

人

５０６

，

１５２

，

９４６

元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

烽火通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登记手续

。

（

五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次行权

经国务院国资委出具编号为

“

国资分配

［

２００８

］

２４８

号

”

的

《

关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中长期

激励计划的批复

》

批准

，

并经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

公司实施了

《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同意对公司的董事

（

不含独立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关键岗位员工共计

１４７

人授予

股票期权

，

共计

２３４．４

万份

，

涉及股份总数为

２３４．４

万股

，

每股行权价格为

１７．７６

元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

效期为

１０

年

，

行权限制期为

２

年

（

即股票期权授权日与获授股票期权首次可行权日之间的间隔

），

标的股份

的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股票

，

授权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激励对象自股票期权授权日满

２

年后可以开始行权

。

因翟启华等七名股权激励人员人辞职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

《

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同意取消前述七人的激励对象资

格

，

并注销其合计获授的

１０．３

万股的股票期权

，

调整后的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１４０

名

，

本次调整后

，

公司的股票期权总数变更为

２２４．１

万股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还审议通过了

《

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行权价格调整的议案

》，

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

１７．７６

元调整为

１７．４６

元

。

烽火通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在中国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变动登记手续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涉及的

５３６

，

１２５

股股票上市

，

公司

股本总数增至

４４２

，

３３６

，

１２５

元

。

（

六

）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

邮科院与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

《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书

》，

邮科院将其

所持烽火通信

２４３

，

８２８

，

８８１

股股份无偿划转至烽火科技持有

。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

，

烽火科技成为烽火通

信的控股股东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邮科院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

“

国资产权

［

２０１１

］

１３３９

号

”《

关

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

复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烽火通信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

公告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５

号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

，

烽火通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股权划转

的过户登记手续

。

（

七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次行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授予激励对象的议案

》，

由于张涛等

３

人已离职

，

广爱清

１

人因职务变更后已不属于激励对象范围

，

根据

《

首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其已不具备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规定的激励对象资格

，

公司董事会同意取消上

述四人的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合计获授的

５．７

万份股票期权

，

调整后的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的激励

对象人数为

１３６

人

，

本次调整后

，

公司的股票期权总数变更为

２１８

万份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行

权价格调整的议案

》，

因实施年度权益分派

，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

１７．４６

元调整为

１７．０４

元

。

根据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

众环验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２９

号

”《

验资报告

》，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的认购

资金净额

８

，

９４８

，

５５６

元全部出资到位

，

其中

５２５

，

１５０

元计入股本

，

８

，

４２３

，

４０６

元计入资本公积

。

本次行权后

，

公司增加股本

５２５

，

１５０

元

，

变更后的股本为

４４２

，

８６１

，

２７５

元

。

烽火通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在中国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变动登记手续

。

（

八

）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

《

关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

》（

国资产权

［

２０１１

］

１１３３

号

），

对烽火通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国有股权管理有关

问题进行了批复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

烽火通信获得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２１３

号

），

核准烽火通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新股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

利安达验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０４４

号

”《

验资报

告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烽火通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３

，

９５０

万元

，

每股面值

１

元

，

每股实际发行价格

２５．４８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００

，

６４６

万元

，

扣除承销费

、

保荐费及其他发行费用合计

３

，

４２７

万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７

，

２１９

万元

，

其中股本

３

，

９５０

万元

，

资本公积金

９３

，

２６９

万元

。

烽火通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

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

。

（

九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

，

烽火通信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

》，

烽火通信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４８２

，

３６１

，

２７５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烽火通信公告了

《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实施

公告

》，

确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完成后

，

烽火通信的股本变更为

９６４

，

７２２

，

５５０

元

。

（

十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次行权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

，

烽火通信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议案

》，

由于刘超等

４

人已不具备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规定的激励对象资格

，

公司

董事会同意取消上述

４

人的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合计获授的

３．８

万份股票期权

，

调整后的

《

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

》

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１３２

名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之行权价格和行权数量的决议

》，

因实施年度权益分派

，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８．３６

元

，

第三期股票期权数量从

５２．２２５

万份调整到

１０４．４５

万股

，

第四期的股票期权数量从

５２．２２５

万份调整到

１０４．４５

万股

。

根据天职国际出具的

“

天职汉

ＱＪ

［

２０１３

］

第

２３９

号

”《

验资报告

》，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的认购资金净额

８

，

３３５

，

３３８

元全部出资到位

，

其中股本

９９７

，

０５０

元

，

资本公积

７

，

３３８

，

２８８

元

，

本次行权后

，

公司增加股本

９９７

，

０５０

元

，

变更后的股本为

９６５

，

７１９

，

６００

元

。

烽火通信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在中国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变动登记手续

。

（

十一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次行权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

，

烽火通信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议案

》，

由于李锐等

３

人已不具备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规定的激励对象资格

，

公司

董事会同意取消上述

３

人的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合计获授的

４．２

万份股票期权

，

调整后的

《

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

》

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１２９

名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之行权价格决议

》，

因实施年度权益分派

，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８．１９

元

。

根据天职国际出具的

“

天职业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９７０５

号

”《

验资报告

》，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的认购资金净

额

８

，

０６６

，

７４０．５

元全部出资到位

，

其中

９８４

，

９５０

元计入股本

，

７

，

０８１

，

７９０．５

元计入资本公积金

。

本次行权后

，

公司股本变更为

９６６

，

７０４

，

５５０

元

。

烽火通信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在中国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变动登记手续

。

三

、

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控制权变动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

邮科院与武汉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

《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书

》，

邮科院

将其所持烽火通信

２４３

，

８２８

，

８８１

股股份无偿划转至其控股子公司烽火科技持有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

，

本次股

权划转完成后

，

烽火科技成为烽火通信的控股股东

。

最近三年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

为国务院国资委

。

四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一

）

公司与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

烽火科技持有烽火通信

５０．２５％

的股份

，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还通过全资子公司

武汉虹信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烽火通信

０．９９％

的股份

。

烽火通信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

（

二

）

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控股股东名称

：

武汉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

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童国华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注册资本

：

６４

，

７３１．５８

万元

经营范围

：

通信

、

电子信息

、

光纤预制棒

、

光纤光缆

、

电力新能源

、

电池

、

电源

、

电缆

、

特种线缆

、

自动化技

术及产品

、

安全智能系统的开发

、

研制

、

技术服务

、

销售

、

工程设计

、

施工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

（

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

劳务派遣

；

对企业项目投资

。（

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

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

）

（

三

）

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实际控制人名称

：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是烽火科技控股股东

，

直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

。

五

、

主营业务概况

烽火通信所处行业为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业

，

主要从事设计

、

开发

、

生产

、

销售及安装各种通信系统设

备

、

光纤光缆产品

、

数据网络产品等

。

公司是中国知名的光通信领域全套设备供应商

，

是国内光通信产业链最完整的公司之一

，

公司目前在

光接入网设备

、

光传输设备和光纤光缆市场竞争力排名前列

。

最近三年一期烽火通信主营业务按产品分类的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通信系统

４４２

，

７２１ ６０．１９％ ５３０

，

９６１ ５９．８０％ ４８１

，

５４６ ６０．６７％ ４２１

，

２９９ ６１．０１％

数据网络

７７

，

３１３ １０．５１％ １０４

，

３４７ １１．７５％ ８８

，

３２１ １１．１３％ ７２

，

４８３ １０．５０％

光纤光缆

２１５

，

５６２ ２９．３０％ ２５２

，

５２７ ２８．４４％ ２２３

，

８８８ ２８．２１％ １９６

，

７６２ ２８．４９％

合计

７３５

，

５９６ １００．００％ ８８７

，

８３５ １００．００％ ７９３

，

７５６ １００．００％ ６９０

，

５４４ １００．００％

六

、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烽火通信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度

《

审计报告

》

以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财务报告

，

其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

务数据

（

合并

）

如下

：

（

一

）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４５７

，

７２４ １

，

４３５

，

８２１ １

，

２５３

，

４４７ １

，

００８

，

３６０

负债总额

７８６

，

７５２ ７８９

，

５７６ ６５４

，

７０１ ５７０

，

７４４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６７０

，

９７２ ６４６

，

２４６ ５９８

，

７４６ ４３７

，

６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８５

，

６５３ ５６４

，

６２１ ５２６

，

９６１ ３８８

，

５６６

（

二

）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５６

，

０６２ ９１０

，

９４５ ８１８

，

２９５ ７０５

，

１５７

利润总额

４４

，

７２６ ６９

，

９３９ ６２

，

２２４ ５５

，

５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所有者净利润

３６

，

４７６ ５１

，

９１２ ４９

，

６８６ ４４

，

５５４

（

三

）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

）

５６．８７％ ５７．５６％ ５６．０９％ ６０．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６．０６ ５．８５ １０．９２ ８．７８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８５ ０．５７ ０．７１ ０．６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８ ０．５４ ０．５４ ０．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６．３４ ９．５３ １０．８７ １２．０７

七

、

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过重大资产重组

。

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

、

交易对方总体情况

烽火通信拟向拉萨行动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烽火星空

４９％

的股权

（

对应

１

，

４７０

万元出资额

），

其中发行股份

４４

，

８５８

，

５２３

股

，

支付现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有关情况如下

：

交易对方 对应标的公司权益 股份支付

（

股

）

现金支付

（

万元

）

拉萨行动

４９％ ４４

，

８５８

，

５２３ １０

，

０００

二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对方详细情况

１

、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拉萨行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注册地 达孜县工业园区

主要办公地点 达孜县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廖闻剑

注册资本

３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４０１２６２０００００３６７

税务登记证号码 藏国字

５４０１２６０６４６８６２６７

组织机构代码

０６４６８６２６－７

经营范围

经营项目

：

计算机软硬件

、

通信产品开发

、

销售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计算机系统集成

。（

上述

经营范围中

，

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报经批准的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

营

）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２

、

历史沿革及股权变动

（

１

）

设立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

，

南京行动

（

筹

）

取得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编号为

“（

０１１９０００３

）

名称预核登记

［

２００６

］

第

０１１８００８３

号

”《

名称预核登记核准通知书

》，

同意南京行动

（

筹

）

的名称预核准为

“

南京行动科技有

限公司

”。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７

日

，

南京天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

宁天源验字

（

２００６

）

第

１－０７

号

”《

验资报告

》，

证明南京行动

（

筹

）

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３

万元

。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７

日

，

南京行动取得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秦淮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管亿生

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

顾娟任监事

。

南京行动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实缴出资额

（

万元

）

认缴比例

（

％

）

１

顾 娟

１．８０ １．８０ ６０．００

２

管亿生

１．２０ １．２０ ４０．００

合计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

第一次股权变更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

，

南京行动召开股东会

，

同意管亿生将其持有的

１．２

万元的股权转让给张欣

，

顾娟将其

持有的

１．２

万元的股权转让给张欣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

，

顾娟与张欣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书

》，

约定顾娟将其持有的南京行动

１．２

万元出资转

让给张欣

，

转让价款为

１．２

万元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

，

管亿生与张欣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书

》，

约定顾娟将其持有的南京行动

１．２

万元出资

转让给张欣

，

转让价款为

１．２

万元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南京行动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

。

本次股权转让后

，

南京行动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变更为张欣

。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南京行动的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实缴出资额

（

万元

）

认缴比例

（

％

）

１

张 欣

２．４０ ２．４０ ８０．００

２

顾 娟

０．６０ ０．６０ ２０．００

合计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

变更法定代表人

、

执行董事及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

南京行动召开股东会

，

会议同意薛永芳为南京行动法定代表人

，

任南京行动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

，

张欣任南京行动监事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

南京行动完成本次工商登记变更

。

（

４

）

增加注册资本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

，

南京行动召开股东会

，

会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

２７

万元

，

新增加的注册资本由薛永芳

以货币方式出资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江苏天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

苏诚会验

（

２０１３

）

０２１

号

”《

验资

报告

》，

证明南京行动已收到薛永芳认缴的货币出资

２７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此次增资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

此次增资后

，

南京行动的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实缴出资额

（

万元

）

认缴比例

（

％

）

１

薛永芳

２７．００ ２７．００ ９０．００

２

张 欣

２．４０ ２．４０ ８．００

３

顾 娟

０．６０ ０．６０ ２．００

合计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５

）

更名及迁址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

，

南京行动取得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建邺分局核发的编号为

“（

０１０５１１１９

）

公司迁出

［

２０１３

］

第

１１０６０００１

号

”《

公司迁出核准通知书

》，

同意南京行动迁出

（

拟迁入机关

：

西藏达孜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

拉萨达孜县工商局核发编号为

“（

拉

）

登记内名预核字

［

２０１３

］

第

５８２

号

”《

企业名称

预先核准通知书

》，

核准企业名称为

“

拉萨行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拉萨行动取得达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

６

）

第三次股权变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经拉萨行动股东会决议通过

，

薛永芳

、

张欣

、

顾娟将其持有的全部出资分别无偿转

让给崔弘

、

廖闻剑

、

汪洋

、

刘宇

、

鲁煦

、

汤鲲

、

王峥

、

嵇霆

、

夏立

、

卢山

，

同日

，

交易各方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

此次股权转让已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

本次股权转让后

，

拉萨行动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变更为廖闻剑

，

监事变更为汪洋

。

此次股权变更后拉萨行动的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实缴出资额

（

万元

）

认缴比例

（

％

）

１

崔 弘

１５．３０ １５．３０ ５１．００

２

廖闻剑

２．４０ ２．４０ ８．００

３

汪 洋

２．４０ ２．４０ ８．００

４

刘 宇

２．１０ ２．１０ ７．００

５

鲁 煦

２．１０ ２．１０ ７．００

６

汤 鲲

１．５０ １．５０ ５．００

７

王 峥

１．５０ １．５０ ５．００

８

嵇 霆

１．５０ １．５０ ５．００

９

夏 立

０．９０ ０．９０ ３．００

１０

卢 山

０．３０ ０．３０ １．００

合计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拉萨行动的股权结构未再发生变化

。

３

、

南京行动及拉萨行动股权代持说明

南京行动及拉萨行动历次股权演变中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的关系如下表所示

：

时间 名义股东 实际股东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７

日 顾娟

６０％

、

管亿生

４０％

崔弘

５０％

、

李晓春

５０％

2008

年

4

月

8

日 张欣

80%

、

顾娟

20%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张欣

８０％

、

顾娟

２０％

崔弘

１００％

2013

年

4

月

9

日 薛永芳

90%

、

张欣

8%

、

顾娟

2%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崔弘等

１０

人 崔弘等

１０

人

（

１

）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７

日

，

南京行动成立

，

注册资本

３

万元

，

由顾娟出资

１．８

万元

、

管亿生出资

１．２

万元

，

实

际由崔弘

、

李晓春各出资

５０％

，

顾娟及管亿生系崔弘

、

李晓春共同指定为其代持股权的名义股东

。

（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

，

顾娟和管亿生分别将其持有的

１．２

万元出资作价

１．２

万元转让给张欣

。

此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

，

张欣持有南京行动

２．４

万元出资

，

顾娟持有南京行动

０．６

万元出资

。

此次股权转让未涉及实际

股东及其股权比例的变化

，

仅为名义股东发生变更

，

张欣

、

顾娟二人仍为崔弘

、

李晓春共同指定的名义股

东

。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

李晓春因个人原因

（

移民香港

）

拟退出创业团队

，

故与崔弘签订了股权转让协

议

，

将其实际持有的

５０％

出资全部转让给崔弘

，

作价

５

，

０００

万元

。

由于此次股权转让时崔弘资金紧张

，

难以

在短期内付清股权转让价款

，

故为保障李晓春的利益

，

崔弘与李晓春约定在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完毕前名义

股东仍由崔弘

、

李晓春共同指定

。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名义股东张欣

、

顾娟均系代崔弘一人持有南京行动

的股权

。

（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

，

崔弘通过薛永芳向南京行动增资

２７

万元

，

仍由崔弘与李晓春共同指定薛永芳作

为名义股东

（

代崔弘一人持股

）。

此次股权转让未涉及实际股东及其股权比例的变化

，

仅为名义股东发生变

更

，

薛永芳

、

张欣

、

顾娟三人仍为崔弘

、

李晓春共同指定代崔弘持股的名义股东

。

（

５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

拉萨行动拟将其持有烽火星空的全部

４９％

股权转让给烽火通信

，

崔弘

（

实际出资人

）

根据创业团队成员多年来在烽火星空的贡献明确了用于激励各成员的股权比例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薛永

芳

、

张欣

、

顾娟三人按照崔弘和李晓春的指示与崔弘解除了股权代持关系

，

并按照崔弘的指示将拉萨行动

的

１００％

股权无偿转让给崔弘

、

廖闻剑

、

汪洋

、

刘宇

、

鲁煦

、

汤鲲

、

王峥

、

嵇霆

、

夏立

、

卢山

１０

人

（

其股权受让方

及各自股权比例均由崔弘确定

）。

同时

，

崔弘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支付完毕应付给李晓春的全部股权转让款

（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已分别支付

９８０

万元

）。

经核查委托持股协议

、

解除股权代持协议

、

股权转让协议及南京行动和拉萨行动名义股东

、

实际股东

等出具的确认函

，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拉萨行动历史上存在的股权代持关系已经

全部解除

，

现有出资额均系其出资人真实享有

，

不再存在代持情形

，

拉萨行动的实际出资人与历史上各股

权代持人之间不存在任何股权纠纷或争议

。

历史上的股权代持情形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法律障碍

。

４

、

拉萨行动目前股东基本情况

（

１

）

股权控制关系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拉萨行动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

（

２

）

拉萨行动股东基本情况

崔弘

：

男

，

１９７１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毕业于东南大学

，

硕士研究生学历

，

高级工程师

；

曾任南京烽火安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烽火安网

”）

技术总监

，

现任烽火星空董事

、

南京第三代通

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

廖闻剑

：

男

，

１９７０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

博士研究生学历

，

高级工程师

；

曾任南京地杰共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项目经理

，

烽火安网总经理

，

烽火星空总经理

；

现任烽

火星空董事

、

拉萨行动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

汪洋

：

男

，

１９７８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毕业于东南大学

，

硕士研究生学历

，

高级工程师

；

曾任烽火安网副总经理

，

烽火星空副总经理

；

现任烽火星空董事

、

总经理

，

烽火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

拉萨

行动监事

。

刘宇

：

男

，

１９７４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

，

本科学历

、

工程硕士学位

，

高级工程师

；

曾任烽火安网副总经理

；

现任烽火星空副总经理

。

鲁煦

：

男

，

１９７９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

，

本科学历

、

工程硕士学位

；

曾任南京子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研发部工程师

，

烽火安网研发部

、

产品部项目经理

；

现任烽火星空副总经

理

。

汤鲲

：

男

，

１９７９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毕业于东南大学

，

硕士研究生学历

，

高级工程师

；

曾任中兴通讯南京研发中心工程师

，

烽火安网研发部经理

；

现任烽火星空副总经理

。

王峥

：

男

，

１９７７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毕业于东南大学

，

硕士研究生学历

，

高级工程师

；

曾任南京摩托罗拉软件中心工程师

，

烽火安网研发部经理

，

烽火星空研发部经理

；

现任西安烽火软件科技

有限公司监事

。

嵇霆

：

男

，

１９７６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毕业于南京邮电大学

，

本科学历

、

项目管理硕士

；

曾任烽火安网市场部经理

；

现任烽火星空副总经理

、

烽火星空大连分公司负责人

。

夏立

：

男

，

１９７６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

，

本科学历

、

工程硕士学位

；

曾任中兴通讯网络事业部项目经理

；

现任烽火星空副总经理

。

卢山

：

男

，

１９７２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毕业于东南大学

，

博士研究生学历

，

副教授

；

曾任

东南大学副教授

；

现任烽火星空总工

。

上述拉萨行动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

亦不曾达成任何其他协议或者安排

。

５

、

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拉萨行动除持有烽火星空股权外

，

未持有其他企业股权

。

６

、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拉萨行动仅持有烽火星空

４９％

的股权

，

未实际从事经营业务

。

７

、

最近一年一期简要财务报表

根据拉萨行动提供的财务报表

（

未经审计

），

其简要财务报表信息如下

：

（

１

）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２４

，

２６５ ２０

，

５４９

负债总计

１ －

所有者权益

２４

，

２６４ ２０

，

５４９

（

２

）

简要利润表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收入

－ １０

利润总额

３

，

７１５ ５

，

２５６

净利润

３

，

７１５ ５

，

２５６

８

、

拉萨行动主要管理人员情况

拉萨行动主要管理人员为执行董事廖闻剑

，

其简历情况详见本节之

“

二

／ ４

、

拉萨行动目前股东基本情

况

／

（

２

）

拉萨行动股东基本情况

”。

三

、

其他事项说明

（

一

）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１

、

此次交易完成前拉萨行动与烽火通信的关系

（

１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第十条

：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自然人

，

为上市公

司的关联自然人

：

①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

②

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③

第八条第一项所列关联法人

（

即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

的董事

、

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

；

④

本条第一项和第二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

⑤

本所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

，

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

的自然人

，

包括持有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

１０％

以上股份的自然人等

。

拉萨行动现有及原有股东

、

执行董事

、

总经理未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股份

，

不属于上市公司或其控

制方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不属于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第十条第

（

１

）

项和

第

（

２

）

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

亦不属于与上市公司有其他特殊关系

（

除间接持有烽火星空股

权外

）

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自然人

（

详见下文分析

）。

故拉萨行动现有及原有股东

、

执行董事

、

总经理不构成烽火通信的关联自然人

。

（

２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第八条

：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

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

①

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

②

由上述第一项所列主体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

③

由第十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

，

或者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

、

高级管理

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

④

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

⑤

本所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

，

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

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

包括持有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

１０％

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等

。

拉萨行动不属于上市公司的控制方或其控制方控制的法人

，

不属于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控制或担任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法人

，

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

鉴于

：

①

烽火通信已按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等法律

、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

、

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

，

在

《

公司章程

》

的框架下

，

设立了股东大会

、

董事会

、

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并制定相应的议事

规则

，

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

从制度上保证股东大会

、

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规范运作和依法行

使职权

；

②

拉萨行动现有和原有股东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在烽火通信内部组织机构

（

含股东大会

、

董事会

、

监事

会

、

高级管理人员团队等

）

中不存在任何任职

，

不能对烽火通信的经营决策

、

管理产生任何影响

；

③

烽火通信全资子公司烽火集成目前持有烽火星空

５１％

的股权

，

为其实际控制方

；

烽火星空

７

名董事会

成员中

４

名由烽火通信委派

，

占多数

。

故拉萨行动不能通过股东会或董事会使烽火星空对其进行利益倾斜

；

④

拉萨行动除持有烽火星空

４９％

的股权并向烽火星空委派

３

名董事外

，

与烽火通信无其他任何特殊

关系

；

⑤

历史上烽火通信未直接或通过烽火星空对拉萨行动进行利益倾斜

；

⑥

本次交易

（

即烽火通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拉萨行动持有的烽火星空

４９％

股权

）

以评估值为基

础协商作价

，

定价公允

，

不存在烽火通信对拉萨行动进行利益倾斜的情形

；

⑦

烽火星空资产总额

、

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烽火通信的比例分别为

４．１３％

、

４．７９％

、

５．８０％

，

占比较低

，

对烽火通信不具有重要影响

。

故

，

拉萨行动不属于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

，

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法人

。

综上

，

此次交易完成前

，

拉萨行动与烽火通信无任何关联关系

。

２

、

此次交易完成后拉萨行动与烽火通信的关系

（

１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第十一条

：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

、

其他组织

或者自然人

，

视同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

①

根据与上市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的协议或者作出的安排

，

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

，

或在未来十二

个月内

，

将具有第八条或者第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

②

过去十二个月内

，

曾经具有第八条或者第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

（

２

）

若此次交易

（

即烽火通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拉萨行动持有的烽火星空

４９％

股权

）

完成后

，

拉

萨行动将取得烽火通信的股份

４４

，

８５８

，

５２３

股

，

不再持有烽火星空任何股权

。

鉴于此次交易完成后拉萨行动持有烽火通信的股权比例低于

５％

，

且其股东

、

执行董事

、

总经理亦不会

通过协议或安排成为烽火通信关联自然人

。

故

，

此次交易完成后拉萨行动亦不会构成烽火通信的关联方

。

本次交易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历史上烽火通信与拉萨行动亦无任何关联关

系

。

（

二

）

交易对方向本公司推荐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拉萨行动未向本公司推荐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

三

）

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

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说明

拉萨行动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

刑事处罚或

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

四

）

交易对方关于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资产权属的承诺

１

、

本公司已履行了烽火星空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全额出资义务

，

该等股权所对应的注册资本均已按时足

额出资到位

；

２

、

本公司依法拥有烽火星空

４９％

股权的全部法律权益

，

包括但不限于占有

、

使用

、

收益及处分权

；

３

、

本公司所持有的烽火星空

４９％

股权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

，

亦不存在其他法律纠纷

；

４

、

本公司持有的烽火星空

４９％

股权权属清晰

，

不存在质押

、

抵押

、

其他担保或第三方权益或限制情形

，

也不存在法院或其他有权机关冻结

、

查封

、

拍卖本公司持有该等股权的情形

；

５

、

本公司持有的烽火星空

４９％

股权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

。

（

五

）

交易对方关于所提供信息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

１

、

本公司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

、

准确和完整的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２

、

本公司保证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

、

准确

、

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

本资料

，

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

；

所有文件的签名

、

印章均是真实的

，

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３

、

本公司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为真实

、

准确和完整的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４

、

本公司将及时向烽火通信提供本次交易相关信息

，

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如因提供

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给烽火通信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

将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

５

、

本公司承诺

，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

，

将暂停转让在烽火通信拥有

权益的股份

。

（

六

）

交易对方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１

、

本公司除持有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

４９％

的股权外

，

目前不存在自营

、

与他人经营或为他

人经营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烽火通信

”）

及其子公司相同

、

相似业务的情形

；

２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烽火通信股权的相关期间内

，

本公司将不会采取参股

、

控股

、

联营

、

合营

、

合作或者

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烽火通信及其子公司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

、

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

业务

，

也不会协助

、

促使或代表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烽火通信及其子公司现在或将来

业务范围相同

、

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

３

、

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本公司将来从事的业务与烽火通信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业务

构成竞争可能或不可避免时

，

则本公司将在烽火通信及其子公司提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或

促成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

；

如烽火通信及其子公司进一步要求

，

烽火通信及其子公

司享有上述业务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受让权

。

４

、

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

，

烽火通信及其子公司

，

烽火通信及其子公司的其他股东均有权根据本承诺

函依法申请强制本公司履行上述承诺

，

并赔偿烽火通信及其子公司

，

烽火通信及其子公司其他股东因此遭

受的全部损失

；

同时

，

本公司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所有利益归烽火通信所有

。

（

七

）

交易对方股东关于竞业禁止的承诺

拉萨行动现有股东崔弘

、

廖闻剑

、

汪洋

、

刘宇

、

鲁煦

、

汤鲲

、

王峥

、

嵇霆

、

夏立

、

卢山已签署承诺函

：

除非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要求本人自烽火星空离职

，

否则

自烽火通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烽火星空

４９％

股权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之日起

，

本人将在烽火

星空持续任职至少五年

，

并尽可能为烽火星空创造最佳业绩

。

同时

，

按照

《

公司法

》、《

劳动合同法

》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

本人承诺

：

在烽火星空任职期间及离职后

两年内

，

本人不在与烽火星空从事相同

、

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业务的其它经营实体中任职或担任任何形式

的顾问

，

也不通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经营实体或以自然人名义从事与烽火星空相同

、

类似或构成实质

竞争的业务

。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

，

烽火通信及烽火星空均有权根据本承诺函依法申请强制本人履行上述承诺

，

并

赔偿烽火通信及烽火星空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

同时

，

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所有利益归烽火星空

所有

。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

、

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南京市建邺区云龙山路

８８

号

主要办公地点 南京市建邺区云龙山路

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何书平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１０５０００００２１９５

税务登记证 苏地税字

３２０１０４７７１２５４５００

号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硬件

、

通信电子产品及相关产品研究

、

开发

、

销售

、

计算机及通信产品的系统集成

、

施工及技术

服务

、

自有房屋租赁

。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２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２

日至长期

二

、

交易标的历史沿革

（

一

）

烽火星空设立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２

日

，

烽火通信与南京天权分别以现金出资

５１

万元

、

４９

万元

，

发起设立烽火星空

。

上述出

资已经南京天源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出具的

“

宁天源会验字

（

２００５

）

第

００１

号

”《

验资报

告

》

验证

。

烽火星空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实收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烽火通信

５１ ５１ ５１．００

２

南京天权

４９ ４９ ４９．００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二

）

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经烽火星空股东会决议通过

，

烽火通信和烽火集成签订

《

出资转让协议书

》，

约定烽

火通信将其持有的烽火星空

５１％

股权转让给烽火通信的控股子公司

（

持股

９８％

）

烽火集成

，

根据邮科院

、

烽

火通信

、

烽火集成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出具的

《

确认函

》，

因烽火星空所从事的业务与系统集成有关

，

为了方

便业务归集管理

，

烽火通信与其专门从事系统集成业务的全资子公司烽火集成进行本次股权转让

，

转让价

款

５１

万元以冲销双方日常经营往来的方式完成支付

。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烽火星空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实收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烽火集成

５１ ５１ ５１．００

２

南京天权

４９ ４９ ４９．００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三

）

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３０

日

，

经烽火星空股东会决议通过

，

南京天权分别与关注亮点

、

张明奋签订

《

出资转让协

议书

》，

约定南京天权将其持有的烽火星空

４９％

股权分别转让给关注亮点

、

张明奋

，

转让价格按注册资本分

别确定为

４２

万元

、

７

万元

。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

日

，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烽火星空的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注册资本

（

万元

）

实收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烽火集成

５１ ５１ ５１．００

２

关注亮点

４２ ４２ ４２．００

３

张明奋

７ ７ ７．００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四

）

第三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

日

，

经股东会决议通过

，

关注亮点

、

张明奋分别与南京行动签署

《

出资转让协议

》，

约定关

注亮点

、

张明奋分别将其持有的烽火星空

４２％

、

７％

股权转让给南京行动

，

转让价格按注册资本分别确定为

４２

万元

、

７

万元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７

日

，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烽火星空的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实收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烽火集成

５１ ５１ ５１．００

２

南京行动

４９ ４９ ４９．００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五

）

第一次增资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

，

烽火星空召开股东会

，

决议以未分配利润

２

，

９００

万元转增股本

，

各股东按持股比例

同比增加注册资本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４

日

，

江苏天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

苏诚会验字

（

２００８

）

第

１５５

号

”

《

验资报告

》，

对烽火集成

、

南京行动本次增资进行了验证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７

日

，

此次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

此次增资完成后

，

烽火星空的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实收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烽火集成

１

，

５３０ １

，

５３０ ５１．００

２

南京行动

１

，

４７０ １

，

４７０ ４９．００

合计

３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六

）

第四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经烽火星空股东会决议通过

，

烽火集成和烽火通信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

》，

约定烽火

集成将其持有的烽火星空

５１％

股权转让给烽火通信

，

转让价格按注册资本确定为

１

，

５３０

万元

。

根据邮科院

、

烽火通信

、

烽火集成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出具的

《

确认函

》，

因烽火通信全资子公司烽火集成拟引进外部股

东

，

而烽火星空所从事的业务盈利性较强

，

为保障烽火通信的利益

，

烽火集成与烽火通信进行本次转让

，

转

让价款

１

，

５３０

万元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支付完毕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烽火星空的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

元

）

实收资本

（

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烽火通信

１

，

５３０ １

，

５３０ ５１．００

２

南京行动

１

，

４７０ １

，

４７０ ４９．００

合计

３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七

）

第五次股权转让及股东名称变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南京行动注册地变更为拉萨市

，

并更名为拉萨行动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经烽火星空股东会决议通过

，

烽火通信和烽火集成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

》，

约定烽

火通信将其持有的烽火星空

５１％

股权转让给烽火集成

，

转让价格按注册资本确定为

１

，

５３０

万元

。

根据邮科

院

、

烽火通信

、

烽火集成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出具的

《

确认函

》，

因烽火集成拟申请系统集成特一级资质

，

该级

别资质对申请企业资产规模有明确要求

，

故烽火通信与烽火集成进行本次股权转让

，

转让价款

１

，

５３０

万元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支付完毕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

此次股权转让及股东更名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烽火星空的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

元

）

实收资本

（

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烽火集成

１

，

５３０ １

，

５３０ ５１．００

２

拉萨行动

１

，

４７０ １

，

４７０ ４９．００

合计

３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八

）

烽火通信与烽火集成按注册资本平价转让所持烽火星空股权的说明

烽火通信与烽火集成相互转让均系烽火通信

、

烽火集成根据日常经营管理需要进行的内部资产重组

，

各次转让时

，

烽火集成为烽火通信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

烽火通信与烽火集成之间上述三次

５１％

股权

转让未进行评估

、

进场交易

，

各次定价均按照烽火星空的注册资本平价转让

。

（

九

）

关于南京天权

、

关注亮点和张明奋

、

拉萨行动之间平价转让所持烽火星空股权的说明

与拉萨行动的设立目的相同

，

南京天权

、

关注亮点同样为以崔弘

、

李晓春为主的烽火星空创业团队所设

立的持股平台

，

其实际出资人为崔弘

、

李晓春

，

二人各出资

５０％

。

南京天权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将其所持有的烽火星空

４９％

股权作价

４９

万元转让予关注亮点和张明奋

（

为崔

弘

、

李晓春指定的名义股东

），

关注亮点和张明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又将其持有的烽火星空

４９％

股权作价

４９

万

元转让予南京行动

。

因关注亮点和张明奋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自南京天权取得烽火星空

４９％

股权时未付款

，

故经协

商

，

南京行动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受让股权时之对价由南京行动直接付给南京天权

。

南京天权

、

关注亮点历史沿革情况如下

：

１

、

南京天权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４

日

，

薛长欣和薛健出资设立南京天权通信发展有限公司

，

并足额缴存出资

，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６

日

，

南京天权完成工商设立登记

。

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为

：

薛长欣出资

５０

万元

，

持股比例为

５０％

；

薛健出

资

５０

万元

，

持股比例为

５０％

。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

南京天权正在办理注销手续

。

２

、

关注亮点

（

１

）

设立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７

日

，

管艳和管亿生出资设立关注亮点科技有限公司

，

并以现金方式缴足认缴出资

。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

，

关注亮点完成设立的工商登记

。

关注亮点设立时的股权结构为

：

管艳出资

１．８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６０％

；

管亿生出资

１．２

万元

，

占注册资

本的

４０％

。

（

２

）

第一次股权转让

、

变更公司名称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４

日

，

关注亮点股东会作出决议

，

同意

：（

１

）

管艳将其持有的公司

１．８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

张欣

，

管亿生将其持有的公司

０．６

万元股权转让给南京消息树科技发展中心

，

管亿生将其所持有的

０．６

万

元出资额转让给王乐

；（

２

）

同意公司名称变更为

“

南京消息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消息树网

络

”）。

同日

，

管艳与张欣

、

管亿生与南京消息树科技发展中心

、

管亿生与王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

转让价款为

每

１

元出资额作价

１

元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４

日

，

关注亮点完成本次变更的工商登记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

张欣

出资

１．８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６０％

；

王乐出资

０．６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

南京消息树科技发展中心出资

０．６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

（

３

）

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

，

消息树网络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

，

同意王乐将其持有的消息树网络

０．６

万元出资

额转让给张欣

，

转让价格为

０．６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

，

消息树网络完成本次变更的工商登记

。

本次变更完成后的股权结构为

：

张欣出资

２．４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８０％

；

南京消息树科技发展中心出资

０．６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

（

３

）

注销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

消息树网络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

，

消息树网络股东一致同意注销公司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

消息树网络完成注销登记

。

（

十

）

本次交易与交易标的此前历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差异的说明

本次交易属于烽火通信向独立第三方的购买股权的交易

，

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化的交易原则

，

并根据

《

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等相关规定

，

依据资产评估的结果经各方友好协商最终确定的

。

本次交易中

烽火星空股权估值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

充分考虑了烽火星空竞争实力

、

盈利能力

、

未来发展潜力等各项因

素的基础上将其未来预期收益折现后得到被评估单位的股东权益价值

。

同时

，

交易对方已根据业绩预测出

具了补偿承诺

，

因此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高于此前历次股权转让价格具有合理性

，

符合现实的商业逻辑

。

三

、

交易标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情况

烽火星空的控股股东为烽火集成

，

其控制关系图如下

：

本次收购前

，

烽火星空为烽火通信的控股孙公司

，

烽火通信持有其

５１％

的股份

。

通过本次收购

，

烽火通

信将直接和间接持有烽火星空

１００％

的股份

，

收购前后烽火星空的管理层将不会发生改变

。

烽火星空现有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内容

，

烽火星空亦不存在对本次交易产生影

响的相关投资协议

，

不存在影响该资产独立性的协议或其他安排

。

四

、

交易标的下属公司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

烽火星空共下属

１

家全资子公司西安烽火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

１

家分公司南京

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

（

一

）

西安烽火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１

、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西安烽火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住所 西安市高新区高新六路

５２

号立人科技园

Ｂ

座六层

法定代表人 龚丽媛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１０１３１１０００７８１７３

税务登记证 税字

６１０１９８６８７４１１８４４

组织结构代码证

５８７４１１８４－４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硬件

、

通信电子产品及相关产品研究

、

开发

、

销售

；

计算机及通信产品的系统集成

、

施工及技术

服务

。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２

、

历史沿革

西安烽火是烽火星空的全资子公司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烽火星空出资

２００

万元

，

发起设立西安烽火

。

西安华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

华鑫验字

（

２０１１

）

１１９

号

”《

验资报告

》，

对上述出资进行了验

证

。

自设立至本报告签署日

，

西安烽火的股权结构未发生任何变动

。

３

、

经营情况

西安烽火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

，

９０５ ７

，

０２４

负债总额

２４３ ９３１

所有者权益总额

５

，

６６２ ６

，

０９３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收入

８

，

３６１ ８

，

６７５

营业利润

６

，

０４９ ５

，

９６８

净利润

７

，

０６９ ６

，

２３４

（

二

）

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企业名称 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住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明泽街

８０

号

１

层

３

号

负责人 嵇霆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１０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６２３４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

、

销售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２８

日

五

、

交易标的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天职出具的烽火星空

２０１２

年度

、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审计报告

（

天职业字

［

２０１４

］

１１８０４

号

），

烽火星空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

一

）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４８

，

８９３ ４３

，

８９９ ３５

，

１３０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１

，

２５２ １０

，

８６０ ７

，

７２３

资产总计

６０

，

１４６ ５４

，

７５９ ４２

，

８５３

流动负债合计

２６

，

７４７ ２４

，

１５４ ２０

，

４７１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２１２ １

，

０７０ ５９３

负债总计

２７

，

９６０ ２５

，

２２４ ２１

，

０６４

所有者权益

３２

，

１８６ ２９

，

５３４ ２１

，

７８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２

，

１８６ ２９

，

５３４ ２１

，

７８８

报告期各期末

，

烽火星空存货余额较高

，

存货结构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余额 占比 账面余额 占比 账面余额 占比

原材料

１

，

３１８ ４％ １

，

７８９ ８％ １

，

６０４ ９％

发出商品

２９

，

９２０ ９６％ ２２

，

１１５ ９２％ １５

，

６００ ９１％

合计

３１

，

２３８ １００％ ２３

，

９０４ １００％ １７

，

２０４ １００％

报告期各期末

，

烽火星空的存货余额较高主要系由于其发出商品余额较高

，

发出商品按合同类型分为

排产合同对应的发出商品

、

销售合同对应的发出商品

、

测试合同对应的发出商品

。

１．

排产合同

烽火星空的产品以网络信息安全产品为主

，

占其收入的

９０％

左右

，

这类产品的最终客户以政府部门为

主

，

与这类最终客户正式合同的签订

（

主要由烽火通信

、

邮科院

、

烽火集成签订

）

与其财政预算到位情况直接

相关

。

在财政预算到位前

，

最终客户各年度的项目建设计划仍需正常推进

，

因此

，

为了满足最终客户的需求

，

保证最终客户建设项目的按期完成

，

在正式合同签订前

，

烽火通信

、

邮科院

、

烽火集成会根据最终客户的借

货函向烽火星空下达发货指令

，

烽火星空会根据该指令进行生产和供货

，

从而导致大量发出商品的出现

。

烽火星空排产合同的转正周期

（

即转为正式合同的时间

）

一般为

１２－１８

个月

，

主要与最终客户所在地的

财政状况密切相关

，

但由于有政府信用作保证

，

因此违约可能性极低

。

２．

销售合同

在最终客户财政预算及时到位的情况下

，

最终客户会和烽火通信

、

邮科院

、

烽火集成签订正式销售合

同

，

同时烽火通信

、

邮科院

、

烽火集成会和烽火星空直接签订正式销售合同

。

由于烽火星空的产品包括硬件

部分及软件部分需要安装验收

，

故只有在满足正式销售合同项下产品全部发出并经最终客户验收完毕开

出验收函后才能确认收入

，

而整个周期一般为

６－１２

个月

，

从而导致烽火星空发出商品余额较高

。

３．

测试合同

烽火星空对测试合同的管控如下

：

（

１

）

研发部门对于开发的新产品或新技术

，

按内部流程申报和经审批后

，

向销售部门提出测试需求

，

由

销售部门负责与最终客户进行沟通交涉

，

经最终客户认可后

，

研发部门提交测试需求单

，

商务部门根据研发

部门提交的测试需求单向最终客户发货

，

从而形成发出商品

。

（

２

）

研发部门负责在最终客户处安装并定期检查测试结果

，

测试过程中若有未达到目标的

，

研发部门则

会修改参数继续测试

，

直到测试目标达成

，

形成测试报告

。

测试完毕后最终客户若对结果满意有购买意愿则

由烽火通信

、

邮科院

、

烽火集成与其签订销售合同

，

烽火星空与烽火通信

、

邮科院

、

烽火集成签订销售合同

，

从而实现销售

，

未实现销售的则由负责的研发人员将货物退回烽火星空

。

综上

，

烽火星空存货余额较大

（

主要为发出商品

）

是符合其业务特点及客户特点的

，

具有其合理性

。

（

二

）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３

，

８７９ ５５

，

７４５ ４１

，

６７０

营业成本

１６

，

０２３ １７

，

１７６ １４

，

２７２

利润总额

７

，

６５１ １１

，

２６４ ４

，

７９３

净利润

７

，

６５２ １０

，

７４６ ４

，

０６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７

，

６５２ １０

，

７４６ ４

，

０６０

（

三

）

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８９０ ７

，

２５８ １０

，

４３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１５ ９４ －４

，

７３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９３６ －４

，

１９５ －７３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６

，

１１２ ３

，

１５８ ４

，

９６３

六

、

交易标的主要资产权属状况

、

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

一

）

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根据天职出具的烽火星空

２０１２

年度

、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审计报告

（

天职业字

［

２０１４

］

１１８０４

号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烽火星空资产总额

６０

，

１４６

万元

，

其中

：

流动资产

４８

，

８９３

万元

，

非流动资产

１１

，

２５２

万元

。

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

单位

：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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